韶关市武江区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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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3年度韶关市武江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询价公告

为按期完成2023年度韶关市武江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经我局研究决定，发出询价采购邀请，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现将有关事宜告知如下：
一、业主单位：韶关市武江区农业农村局
二、项目名称：2023年度韶关市武江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
三、询价供应商资格
1.须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备案入库，提供网页截图。
2.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3.在招标工作中，市场行为规范、社会信用好，无不良行为。
四、服务内容：
对须按照业主要求的形式，按时完成《2023年度韶关市武江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招标代理服务。
五、服务要求：
      1.受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为业主单位提供招标代理服务。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完成招标代理工作。
      2.招标代理范围：包括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备案、发布公告、接受投标人报名；组织开标、评标，提供招标前咨询以及招标后合同签订过程中的协调工作。
      3.招标代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及国家、省和韶关市现行有关规定。
六、报价及评定规则
（一）报价及评定方法:
（1）2023年度韶关市武江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投资预算价为83万元，招标代理服务费上限价为 0.99万元。
[bookmark: _GoBack]（2）本次进行折扣率报价，折扣率最高限价为100%，超过即作废标处理。
（3）本次评定采用最低价中标。如出现两家及以上单位报价相同且均为最低价时，则随机选取一家承接该业务。
（二）报名单位所报价格为项目整体包干价。报价应包括本项目所需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材料费、人工费、管理费、差旅费、评审费、会务费、利润、税金等。
（三）各报名单位必须自行考虑本项目在实施期间的一切可能发生的费用。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业主单位将不再另行支付与本项目相关的任何费用。
七、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为自合同签订后至招投标工作结束。
八、结算方式：
代理服务费由项目的中标人支付。
九、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报名资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2、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代理机构库的注册备案证明截图。3、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格式自拟）。4、根据公告规定代理机构认为应该提供的其他资料。5、报价函。（提供原件校验，报名资料装订并用密封包装，加盖密封章，所提供复印件必须加盖公章。）
报名截止时间：2023年6月30日上午12时
报名地点：韶关市武江区惠民南路128号
联系人：陈思玮  电话：0751-8773861
附件：报价函

韶关市武江区农业农村局
日期：2023年6月25日

报  价  函

我公司已充分阅读并理解2023年度韶关市武江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询价文件，在充分了解本次投标的风险及责任的基础上，经我公司慎重考虑，报价折扣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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